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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京天股字（2016）第 356-3 号 

 

致：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化股份”或“上市公司”或“*ST 兴化”）的委托，

担任兴化股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出具京天股字（2016）第

356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京天股字（2016）第 356-1 号《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及京天股字（2016）第 356-2 号《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上述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以下

合称“《原法律意见》”）。 

2016 年 8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针对兴化股份本次交易出具 162014 号《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要求，本所律师现就《反馈意见》问题 1 进行补充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原法律意见》的补充，本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

法律问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用《原法律意见》中的表述，本所在《原法律意见》

中发表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

关用语释义与《原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原法律意见》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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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兴化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兴化股份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基于以上，本所律师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意见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ST 兴化上市时控股股东为兴化集团，实

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2009 年，陕西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兴化集团 100%股

权无偿划转至延长集团，延长集团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1）*ST 兴化自上市后是否曾发生控制权变动。2）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ST 兴化自上市后是否曾发生控制权变动。 

1、2007年*ST兴化上市时的控制权结构 

2007年 1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ST兴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时

的控股股东为兴化集团，陕西省国资委持有兴化集团 100%股权，陕西省国资委

是*ST兴化的实际控制人。*ST 兴化上市时的控制权结构图如下： 

 

100% 

43.29% 

陕西省国资委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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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9 年兴化集团无偿划转给延长集团，*ST 兴化的控制权结构 

该次收购系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导致延长集团间接收购*ST兴化。该次收

购前，2008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7 日，兴化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直接增持*ST 兴化股份 1,434,4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截止 2008

年 10月 27日，兴化集团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156,599,54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3.69%）。 

2009 年 1 月 14 日，陕西省国资委下发《关于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资产划转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2009]9 号），将其持有的兴化集团 100%股权

无偿划转至延长集团。 

2009 年 3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公告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

批复》（证监许可[2009]198 号），同意延长集团间接收购*ST 兴化，并对其因本

次收购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予以豁免。 

根据上述文件，延长集团通过前述无偿划转受让陕西省国资委持有的兴化集

团 100%股权，受让后间接持有*ST 兴化 156,599,545 股股份，占*ST 兴化总股本

的 43.69%。陕西省国资委持有延长集团 51%的股权，为延长集团的控股股东。

完成该次收购后，陕西省国资委仍是*ST 兴化的实际控制人，*ST 兴化控制权结

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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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因无偿划转而引起的上市公司收购事项，延长集团于 2009 年 3 月 9

日出具了《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同日出具了《关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意见》。根据该《收购报告书》及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财务顾问意见，该次收购的目的、后续计划、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收购的目的 

根据延长集团在《收购报告书》的说明：本次收购是因延长集团通过国有资

产行政划转受让陕西省国资委所持有的兴化集团 100%的股权而引起的。延长集

团是国内拥有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集油气勘探、开发、炼制、化工、储运、

销售、工程建设、机械制造为一体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该次延长集团受让兴化

集团 100%的股权，不仅有利于陕西省国有资本向关系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集中、进一步做强做大支柱产业中的国有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而且有利

于实现能源化工行业的上下游整合和内部优化，对于陕西经济的发展和国有资产

的保值增值具有积极意义。 

100% 

43.69% 

 

陕西省国

资委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 

 

延安市国

资委 

 
44% 

 

榆林市国

资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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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购的后续计划 

根据延长集团在《收购报告书》的说明：该次划转完成后，兴化股份的第一

大股东仍为兴化集团，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延长集团没有对兴化股份

的主营业务、资产、人员等重大方面进行变更或处置的后续计划，不会对上市公

司的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同业竞争及避免措施 

根据延长集团在《收购报告书》的说明：延长集团及其各控股、参股企业中

不存在与兴化股份主营业务（硝酸铵、复合肥、特种气体）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因此不存在同业竞争；就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延长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函》。 

（4）关联交易及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根据延长集团在《收购报告书》的说明：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延

长集团与兴化股份间不存在关联交易。该次收购完成后，兴化股份亦不会对延长

集团及其关联方产生依赖。此后若产生关联交易行为，双方将按市场公允价格的

定价原则，以及上市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和兴化股份公司章程的要求进

行交易。就此问题，延长集团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综上，2009 年陕西省国资委将兴化集团无偿划转给延长集团，是国有资产

的整体性调整方案，该次收购的目的是陕西省国有资本内部集中与整合，收购人

（延长集团）在对上市公司收购时没有对兴化股份的主营业务、资产、人员等重

大方面进行变更或处置的后续计划，不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情形。 

3、2011 年兴化集团无偿划转 8,283,752 股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ST

兴化的控制权结构 

依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

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兴化集团

持有的公司股权 8,283,752 股，已于 2011 年 6 月 2 日无偿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划转完成后，兴化集团持有*ST 兴化 148,315,793 股，持股比例为

41.38%。无偿划转后，陕西省国资委仍是*ST 兴化的实际控制人，兴化股份控制

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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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自 2007 年*ST 兴化上市以来，其实际控制人一直为

陕西省国资委，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交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延长集团将直接持有兴化股份 48.24%

股份，通过兴化集团间接持有兴化股份 21.13%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兴化股

份控制权结构如下： 

100% 

41.38% 

 

陕西省国

资委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 

 

延安市国

资委 

 
44% 

 

榆林市国

资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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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兴化自 2007 年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陕西省国资委。本次交易完

成后，*ST 兴化实际控制人仍为陕西省国资委，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

组上市。 

 

 

 

（本页以下无正文） 

 

 

 

 

100% 

 
21.13% 

 

陕西省国

资委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 

 
48.24% 

 

延安市国

资委 

 
44% 

 

榆林市国

资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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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 

孔晓燕 

 

 

______________ 

刘海涛 

 

 

 

                                              2016年 9月 19 日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层，邮编: 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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